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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MINENCE ENTERPRISE LIMITED 

高山企業有限公司 
(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 :  616)  

 

完成根據特別授權 

發行2017年可換股票據 

 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 3月 1日及 2017年 4月 26日內容有關認購方根據認

購協議認購 2017年可換股票據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

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 

 

本公司欣然宣佈，認購協議項下所有條件已獲達成，而認購事項已於 2017年

5月 11日完成。本金金額 16,000,000港元之 2017年可換股票據已由本公司根據

認購協議項下之條款發行予認購方，兌換價為 0.16港元。  

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高山企業有限公司 

主席兼首席行政總裁 

鄺長添 

 

香港， 2017年 5月 11日  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鄺長添先生及雷玉珠女士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

簡嘉翰先生、劉善明先生、傅德楨先生及吳冠賢先生。 


